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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9_A1_BE_

E5_9F_B9_E4_B8_9C__c122_485576.htm 在编者眼里，顾培东

的确是一个“非典型”的人：“非典型”的官员、“非典型

”的学者，“非典型”的律师。他的“非典型”不在于他的

行为，而在于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才能。“中国律

师2000年大会”召开前夕，组委会准备推出一份《中国律师

业发展报告》，编者提出建议，执笔人非顾莫属。结果之好

，反响之妙，超出预料，纷纷感其执笔之辛劳，叹其水平之

高超。据编者所知，他是我国律师界目前惟一获得过国务院

津贴的人，他自谦为“歪打正着”。这正说明了他的“非典

型”表现，以致于编者见到他时更多的是在学术研讨会上。

应该说，“言人所不愿”是他的责任，“言人所不能”是他

的水平，“言人所不敢”则是他的胆识。无法想像，如果没

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匹夫有

责”的社会良心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刻把握，断不会有

如此境界和追求。或许，他的想法、他的言行、他的思考有

些“另类”，有些“非典型”，那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

更深沉（诚如艾青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本文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上)一个非典型学者的自述 在“

浩浩荡荡”的西政学人队伍中，我是一个“非典型学者” 阳

春三月，四处行人严戴口罩半遮面。一场“非典”瘟疫牵动

着这个泱泱大国的中枢神经。铺开稿纸为这本文集写序，心

际间总无法拂去“非典”疫情所带来的不安与躁动。如果把



“非典型”理喻为不合常规，冥冥中觉得这词应与自己有一

定联系(当然不是肺炎)。静心一思，轮廓渐现：在堪称“浩

浩荡荡”的西政学人队伍中，如果有我，那么，我必定是一

个“非典型”学者。我并不想附攀流行而获得时尚，因为时

下流行的毕竟是恶，而不是善，但在“不合常规”这一意义

上认我为“非典型学者”，可谓“定性准确”。 在冷肃、严

谨的学术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客串者 我所以还敢于忝列学者

群体之中，是基于对朱利安本达(JulienBenda)有关“学者”定

义的理解与认同：“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

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

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事

实上，近10余年来，学问已不再是我谋生的手段，学术上的

功利于我来说更主要是自我精神上的满足。学问在我生活中

所占据的地位则取决于追求学问的乐趣与做学问的痛苦二者

之间随机性的平衡。我清楚，朱利安本达的前述定义已经简

约了职业学者在治学目标中所无法忽略的实用性、物质性因

素，由此容易得出业余学者更符合学者本质的错误结论，但

其所强调的学者的精神状态与我的内心世界是大体吻合的。

在许多场合下，我更愿意以学者的身份、以学者的姿态去面

对社会，特别是以学者的思维、以学者所一贯秉持的文化批

判的态度或以理性化的建设性见解去审视和评说周边发生的

一切。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多半不是产生于对自我功利得失的

计较，而是导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导源于自己所守持的

价值观念与社会现象、社会发展的客观状态之间的契合或悖

离。过去、现在、以至将来我都难以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

这种状态，构成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充实理由。 作为学者，我



的“非典型”性则在于我已不具备常规状态中学者所具有的

某些基本元素。首先，我的职业使我脱离了学者惯常所居处

的环境。与一般学者的经历所不同的是，自研究生毕业后不

久，我从事的就不再是学术研究性职业，贯穿于职业过程中

的学术研究，实质上是我把非学术的工作学术化，在实际工

作延伸的基础上，把工作成果个人化。虽然前年我应邱兴隆

先生之邀，加盟湘潭大学，虚得教授之衔，但并未尽教授之

职。即便做些研究生教学工作，也主要是寻求与研究生对话

的机会，在这种对话中把自己对知识的领悟给研究生予以述

说，藉此把继受的知识转变为自己的智慧。在冷肃、严谨的

学术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客串者。这种经历一方面使我很难

保有在学术上获得很大建树的雄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很少考

虑自己在学者谱系中的地位，不太顾及学者间威权秩序的影

响，更不会陷于流派门第之争。换句话说，我不太遵奉在特

定学术环境中学者所惯守的某些游戏规则。其次，我的研究

内容、研究方向散碎零乱，不具备一般学者所具有的专业专

长。我读研究生时所学专业为民事诉讼法，但我研究兴趣除

民诉法学外，更在于法理学和民商法学。在四川省体改委工

作近10年中，研究主题多为经济学，一生中最为丰沛的创作

激情都付于经济论文的写作之中。从事律师职业后，我则根

据实践中所形成的感受，依思考的成熟程度，对不同的主题

进行研究，间或写出一些类似于论文的东西。但主题弥散，

定向不明。我当然深知“业有所专、术有专攻”这类古训的

意义，但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研究风格使我难以对这类古

训保持知行合一的态度。 我把自己定位于“非典型”学者，

绝非是想对既定的学术秩序以及学者规范化的生活价值予以



颠覆。在这方面，我最阴暗的动机也只是赋予这些秩序和价

值相对化的意义，并且为自己不能企及(后来是不愿达至)某

种学术境界而寻求一种托辞。掠学者之美而又不背学者之累

，这是我的全部丑恶所在。至于我这种学者的存在对学术界

有无补益，只能留待他人评说。 作为律师队伍中的一员，我

并不超脱 很多学者走上学术之路，或是因为得益于书香世家

的熏陶，或是自小即有鸿鹄之志。即使是偶发因素使然，功

成名就之后也能明确地说出当初的偶发之因：或一本书，或

一个人，或一件事，或一段情。而我，至今都无法恰切地表

述出自己恋好学术的最初原因。稍微清晰的判断是：我是比

较容易受情境感染，且不断被情境推置的人。概言之，误入

学术之门，情境所致。 大学期间，置身于众多“骄子”之中

，我自惭形秽，唯有好好读书，考得好的成绩可以比人。殊

不知好好读书、考得好的成绩构成了走上学术这条不归之路

的始端。报考研究生，纯粹是基于考上即可提前毕业的缘故

；而提前毕业且再升一级(研究生)，必定能满尽我当时所需

要的虚荣。彼时西政研究生读书精神，不一定空前，但敢谓

绝后。偏处一隅的孤寂，知识解放所激发出来的求知渴望，

同学间不可言说但足可感受到的强烈竞争，伴以杨(景凡)老

先生(时任研究生处处长)凌厉而近于冷酷的目光，造就了浓

得令人窒息的读书气氛。此套丛书作者中，江必新、王卫国

、夏勇、青锋、邱兴隆等都曾亲历其境，想他们对此会有更

深的感受。尽述其详，我自感辞拙。作为彼时西政研究生的

一员，三年期间，我不敢有丝毫疏懒与懈怠，读书和写作构

成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尽管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并未能深

解“做学问”的涵义，但知识对心灵深处的撞击以及发表文



章、出版书籍所带来的浅层次快慰都足以使我对“做学问”

这一神圣事业乐此不疲并敬重有加。 毕业后，我被强制留校

。对留校决定的反感、反抗是通过加速写作(或翻译)这一特

殊方式来表达的。一方面，我拒绝回校任教，得到了较多的

读书与写作时间；另一方面，我必须不断写(译)作，用可俗

称为“科研成果”的东西作为拒绝回校的正当性资源。而这

又意外地加重了学问在我生活中的分量。1987年初，我调入

四川省体改委。后来我知道，同意我的调入，是这个单位开

明的领导为了完善本单位人才结构，而搭配一个学法律的品

种。在经济发展或经济改革理论研究方面，领导对我并无期

待，以至我的经济学文章屡屡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等报刊发表后，竟有人认为这只是作者与我同名而已。这

方面的清白是在报社将稿费寄到我所在单位后才被洗刷的。

事实上，为了在新单位获得一席之地，我不得不以最快的速

度补习经济理论(在大学及研究生期间，受种明钊老师的影响

，我对经济学即有较大兴趣，系统地读过包括《资本论》在

内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并把经济理论与法学理论结合起来，

分析和研究改革中一些问题(特别是新的改革措施)，形成了

数十篇文章。歪打正着，竟也在经济学界混得一些虚名。说

来惭愧，我的研究员职称以及国务院津贴都是根据我在经济

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授予的。1992年以后，中国市场经

济一片繁荣。与此恰成对照的是，经济学界则失却了百家争

鸣的局面。先前经济学界的弄潮儿，无论是否赞成搞市场经

济，都相继涉足商海，用批判的武器去代替武器的批判。我

亦未能免俗。经济理论的研究，则就此打住。偶尔耐不住寂

寞，找出我所敬重的科斯、布坎南等大师们的书著，伴一杯



清茶，细品慢斟，犹若赏析风花雪月之作，不配称之为做学

问。 现时中国律师业，商业化特色甚浓，与西方律师的原创

模本已相差甚远，得其形而失其神。“在商言商”，是这个

行道锱铢必较的最佳理由；即便是正义和良知，也往往需要

物质性功利加以诱发。显然，在此行道中保持学者的精神秉

赋是困难的。作为律师队伍的一员，我并不超脱。但我必须

强调，这些年我更多的是把律师实务作为同社会各阶层、特

别是有产阶层相联系的一种通道，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加深对

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或者反向地用我所具备的理论分析工

具去解析各种社会现象。站在一定高度去处理具体实务，反

倒有举重若轻之感。与此同时，我对社会运作过程的了解，

对执政者的理解也提升到新的层次。在获得小利的同时得大

道，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不过，且慢得意。日渐丰满的私囊

以及由此滋长的享乐主义本性也在不断消蚀我做学问的锐气

，做学问的内驱力常常不胜对做学问的酸辛的承受。学问于

我，就象徐志摩先生诗中那片挂在树头上残损的风筝，而我

只能怔怔地紧握着断开了的鹞线。直接结果便是写作越来越

少。可见，学者稍有钱也会变坏。玩物而不丧志的境界，不

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具备的。 “为学问而学问”或“纯学问

”已淡出我的生活 概略说来，大约20多年的学问之路，可以

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追求发表与出版，而无

能计较内容与质量。就一般意义而言，尽管发表或出版的东

西不一定就有学问，但学问与发表或出版还是不可分离的。

由古及今，述而不作的大家有之，厚积薄发、惜字如玑珠者

也有之，但仅为特例。我相信这一代学者多数都是把发表或

出版作为最初追求目标的。就法学而言，实现这一目标并不



困难。因为法学文献的著作权最难以识别。带着一定的理念

和风格，剪裁既有的文献，轻松地可以凑成自己的一本著作

，并且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请某某先生教正”，馈送给被

抄袭者。被抄袭者即或有怨，亦不能发泄。原因是，被抄袭

者何曾不是类似幽默的演绎者。在这种陈陈相因的链条中，

我曾经是一个环节，当然不是最后的环节。举例说，把“民

事”一词改成“经济”，体例稍加调整，文字略有变换，便

诞生了“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经济诉讼的专著《经济诉讼

的理论与实践》。又如，广泛收集包括台湾出版物在内的有

关破产法的书著，集各版本之所长，加进我国现实的某些佐

料，即合成《破产法教程》一本，且身份不俗：全国统编教

材。相同的例子还有，过多披露，恐合作者不答应。人可自

虐，不可虐人。总之，若我停留在第一阶段，得个“著作等

身”之名应该不难。 第二阶段，我对研究的况味有了一定的

体认。在接受知识方面，不仅尽可能理解授体的(主要是经典

著作的作者)所叙述的意义，包括语境及潜在意义，而且能够

对其所述作出一些延伸性思考。我在阅读西方作者的一些重

要书著的过程中，往往第一遍为理解，第二遍为欣赏，第三

遍则有所审视甚而挑剔。在自己所写的书著及论文中，尽自

己思维能力所及，力图提出一些自认为有原创价值的东西。

研究主题不蹈人复辙，论述思路不袭人之作，语言也较为讲

究，力图有气慨、有活力，有可读性。这一阶段所形成的一

些作品，即便放在现今，于我本人、于学术界也不能说毫无

意义。自然，由于知识面局限，自以为有原创性的东西可能

已经是拾人牙慧。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我不应受其咎。 学问

之路的第三阶段，在我自己的概念中已不太看作是“做学问



”。一方面，如前所述，近些年我的职业氛围中已不具有“

学问”因子，与学问的缘份只是在绝对的闲暇中才可能接续

；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术观与社会观、世界观逐

步融合，做人，做事，做学问，看人、看事，看学术，在很

大程度上有了同一的基础，甚至已分不清什么是做学问，什

么是形成或表达自己的社会见解。先前理念中的“为学问而

学问”或“纯学问”已淡出我的生活。在这一阶段中，我的

阅读兴趣已与实用性或应用性关联甚少。为了某个论题而主

动阅读某本书，或者听信别人介绍而寻索某本书的情况已极

为少见。对买来的新书往往大致翻一下目录，然后便束之高

阁。至于哪本书有缘被通读或精读，纯粹取决于这本书的主

题能否引起我的兴趣。面对四壁书架，顺手抽出一本，常常

是那本顺眼看那本。不过，愈是读书不多，就越容易为书中

精彩内容而亢奋，击节喝彩的情况也越多。常叹：既有这些

大师们为人类指点迷津，哪需我等之辈再做学问!这一阶段所

写的东西有两类：一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受书中内容所启发，

随手写下一些点滴心得，不成篇章，不足以发表示人，但自

感闪光的东西不少；二是对实践中的某些问题有一定看法，

憋不住技痒，凑成一篇，既消解了自己心中的块垒，亦能与

学术界保持一种对话。与过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情况所

不同，近几年所写的东西现实性较强。我在写作过程中，脑

海中对所表达的问题大致上都有一定的现实对应，矫情的成

份浅淡了许多，真诚的情感则有所增加。遇到一些敏感问题

，心底进出的声音是：“发不发由你，写不写由我。”几年

中，还真有一些费尽心力写出却不适拿出去发表、“出口转

内销”的东西。在可以看得见的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如果我



不被重新整合进体制内的某个单位，作为“边缘人”，我的

研究或写作态度大致也就如此。用科塞在《理念人》中的分

类法，我这种态度及风格，勉强可归为“自由职业的知识分

子”模式。(未完待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